[bookmark: _GoBack]文件2 搭建安全承诺书
我公司作为展会期间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博览中心）场地内的施工单位/搭建方，我公司承诺遵守以下安全责任要求：
1) 严格遵守《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505号)和文博中心相关规章制度，服从文博中心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，保证展台在施工、展出和拆展过程中的人身及财产安全。
2) 我公司对展览会展台施工安全质量承担责任。展台的结构必须牢固、安全，如因违规施工等行为造成展位坍塌、坠物、失火等，造成现场人员生命及财产损失，均由我单位承担赔偿责任，展馆方不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及连带责任。
3) 施工现场的安全和防火由施工单位/搭建方负责，施工单位/搭建方应明确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，组建施工安全管理小组，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、防火工作及施工队伍的管理。展览会开幕后，施工单位/搭建方必须留电工、木工等值班人员，负责展台的安全管理和维护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严格、认真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505号)《安全生产法》等有关消防、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，落实各项防火、安全责任和措施，明确防火、安全负责人，并认真履行职责。
4) 室内展台严禁采用全封式顶棚，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。顶棚保证要有50%以上平面开放面积，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。背景板高出相邻展位时，背面必须使用（整块）白色PVC布做遮挡，不得有广告宣传等行为。
5) 展台施工人员须佩带本届展会核发的施工证件，一人一证，定人定岗。进入施工现场必须佩带并系紧经相关单位检测合格的安全帽（违者金500元/次）。搭建施工超过2米视为高空作业，施工人员要佩戴安全帽、安全带（违约金500元/次），升降车进入要设有防护栏。
6) 注重各项安全环节。高空作业时，施工人员必须时刻遵守安全规章制度。脚手架等登高工具必须固定，禁止在登高工具上有人的情况下移动登高工具；作业时地面必须设有监护人员；禁止在非安全地带休息；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工具以防掉落伤及下方行人。违反上述规定或出现上述禁止情形的，交纳违约金1000元/次 。
7) 展馆内禁止吸烟（违约金500元/次）。所有搭建材料、包装物及其它杂物应存放于展馆指定的区域，不得摆放在展馆划定的消防分隔区域内，不得存放于过道及展台背后，不得遮挡、圈占、堵塞消防设施，严禁在展馆内存放有毒、有害、易燃、易爆物品、压力容器及气瓶。
8) 发生上述第5、6、7条罚款的，将由主场服务商直接在展位押金中扣除。
9) 展台搭建单层限高4.5米（禁止搭建双层展位），结构必须牢固、安全，墙体及横梁中间必须加有钢结构连接、固定。搭建材料应使用难燃或经过阻燃处理的材料，符合环保要求，禁止使用弹力布等针织类材料作为装饰。线材必须使用双层绝缘导线。如展馆方或组委会发现展台有不符合施工安全规范的情况，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限期整改及停工处理；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，将给予停工及清场处理，并给予相应处罚。
10) 严禁未按要求在展馆顶部、柱子、围栏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、捆绑，所有结构应和自身主体结构连接。如有违规现象，展馆方或组委会有权对此做出处罚。因吊挂、捆绑对场馆设施、设备造成损坏的，将要求该展台方对场馆的损失进行赔偿。
11) 展馆内严禁使用油漆、喷漆，展台施工不得使用电锯、电刨、电切割等加工工具，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，严禁明火作业。不准携带原材料在展厅内现场加工制作，现场只允许组合安装作业。
12) 使用玻璃装饰展台，应采用钢化玻璃或夹丝玻璃，确保施工安装牢固并设有明确标识，以防玻璃破碎，造成人员伤亡。
13) 特殊装修展台必须按消防要求配置合格，每个特装展位需配备至少2个5KG干粉灭火器，灭火器在布展施工期间必须均匀摆放在展台内，便于消防检查和使用，施工单位/搭建方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动用展馆配电箱、水源、气源等固定设施。每个展台应单独申请施工用电、展期用电，严禁私拉乱接电源。
14) 照明灯具、布展电动工具等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认证，并应按照国家电气规程标准施工、安装、使用。电路施工人员必须持有国家认可的电工证施工。严禁在展厅公共区域的空间架设强、弱电电缆，禁止使用麻花线或双绞线、电工胶布、接线必须使用接线端子。广告牌、灯箱、灯柱内必须留有足够的通风散热孔。筒灯、射灯、石英灯安装时要离装饰物30公分以上，并加装接线盒，电线不得外露。展厅内严禁使用霓虹灯、碘钨灯等高温灯具。
15) [image: 1686112173888]各展位外墙装需安装带灯源的发光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，指向疏散通道。强电电线安装必须穿阻燃管，严禁裸露接线。
16) 施工单位/搭建方施工完毕后，应及时将剩余材料、工具等物品清理出馆，不得在展位外堆放展品、工具等。对在通道上堆放的物品，组委会单位及展馆方有权予以清理，一切后果由施工单位/搭建方负责。
17) 撤展期间，各施工单位/搭建方不得野蛮施工（推、拉倒展台），违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严肃处理。必须将搭建材料全部撤离展馆，不得堆放在展厅连接处等展馆周边。
18) 展馆及主场服务商有权对不符合要求的展位设计提出修改意见，并对搭建中存在隐患和不符合安全消防要求的施工单位/搭建方提出整改意见并下发整改通知书。施工单位/搭建方必须按期完成整改，并将整改结果及时回复现场施工管理办公室。
19) 施工单位/搭建方需购买企业责任险，特殊工种人员（如电工、登高作业人员等）需持证并按规范要求进场作业。
20) 本承诺自签字盖章日生效，有效期包含展会全程期间，包含搭建期间、展览期间、撤场期间等。
21) 因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规定，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，将由本公司承担全部责任，并承担由此给展馆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。
本展台施工单位/搭建方的法人、委托授权人已仔细阅读此搭建安全责任书及上述提及的相关制度，并保证严格遵守相关安全管理规定，否则愿意承担全部安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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